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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護理學會 
急診加護護理師認證辦法 

 
114.10.23 第 34-6 次急診加護護理委員會修訂 

 
第一條 本會為提昇急診加護照護能力，並依本會護理專業認證辦法實施指引，特訂定

急診加護護理師認證辦法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辦理此認證之程序、步驟，由本

委員會以施行細則另訂之。 
第二條 參加急診加護護理師專業認證考試，報考資格如下： 

一、 領有護理師證書，且至報名截止日前，具急診、成人加護（含呼吸照護

中心）臨床、教學或行政實務經驗二年(含)以上。 
二、 須為本會活動會員（已繳交當年度會費者）。 

第三條 急診加護護理師認證考試以每二年舉辦一次為原則，必要時可調整考試次數。

辦理護理師認證考試工作，應於辦理認證之日起兩個月前公告辦理時間、地

點、報名手續及其他相關事項，應考人應於公告報考期限內完成報考。 
第四條 急診加護護理師認證考試規範如下： 

一、 命題方式：筆試，統一選擇題。 
二、 考試時間與題數：以 3 小時 10 分鐘為限，共計 150 題。 
三、 考試範圍： 

(一) 心臟血管及呼吸系統之護理 
(二) 神經、消化、腎臟、內分泌等系統，及創傷、燒燙傷與通識性護理 

四、 及格標準：依當年度考生成績，採常態分佈決定考試及格標準。 
第五條 經考試合格者，由本會主動寄發考試通過證書。 
第六條 證書相關規定如下： 
 一、 證書效期：六年。 
 二、 證書更新規定： 
 (一) 六年內須完成至少 30 點急診加護護理領域相關繼續教育課程。 
 (二) 受理時間：每年兩次接受申請。證書到期日的當年度才可換發，受理

時間為 1 月及 7 月，證書更新費用 300 元。 
 三、本指引實施前已取得之證書處理方式： 
 (一) 本指引實施前已取得之證書為永久有效，無需更新。 
 (二) 若要更換為具有效期之證書，應繳回原證書。若原證書遺失，則須先

辦理補發。 
第七條 護理師證書經依法撤銷或廢止者，同時撤銷或廢止急診加護護理師專業認證考

試證書。 
第八條 本辦法經本會急診加護護理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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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急診加護護理師認證」考試作業細則 

 
114.10.23 第 34 屆第 6 次急診加護護理委員會議修訂 
115.03.09 第 34 屆第 7 次急診加護護理委員會議修訂 

 

第 一 條 本細則依據急診加護護理師認證辦法辦理。 
第 二 條 考試相關規定  

一、 急診加護護理師認證以筆試方法為之，內容範圍、比重、題數及考試時間： 
(一) 心臟血管(24%)及呼吸(24%)系統之護理—70題，90分鐘。 

(二) 神經(8%)、消化(8%)、腎臟與內分泌(8%)等系統，及創傷與燒燙傷(8%)與通

識性護理  (如：感染管制、病安、倫理、法規、教學、領導統御、溝通、

實證) (20%)等議題之護理—80題，100分鐘。 

二、 參加急診加護護理師認證考試，以線上報名方式為之。符合報名、資格之申請

人應於規定報名期限內完成報名。經完成確認報名者，不得任意要求退費及修

改相關資料。  
三、 准考證及報名費收據於考前 2 星期以掛號郵寄，考生在考前 1 星期仍未收到准

考證者，可撥電話（02）27552291 查詢或補發。准考證遺失者應於考試前攜帶

身分證，於考前 1 小時至考場試務中心處申請補發。 
四、 考試日期、時間及地點另訂後公告。 
五、 考試結束後 2-3 個工作天內於本會網站公告考試答案，1 個月內於本會網站公

告合格名單並寄發考生成績單，並於考試結束後 2 個月內以掛號信函寄發合格

證書(只有一科合格者，成績不予保留)。 
第 三 條 報考者如有退件或退考情事，依本會「專業能力認證考試報名費退費作業規定」

辦理。退考時由線上申請，並函寄退考相關資料至台灣護理學會。一旦申請退

考，不得要求恢復考試資格。  
第 四 條 試題疑義申請及處理 

考試結束後 2-3 個工作天內於本會網站(www.twna.org.tw)公告答案，應考人對試題

或公布之答案如有疑義，須於公告日起 7 個工作天內，依下列方式完成申請：  
一、 請登入本會網站(http://www.twna.org.tw)→進階/認證→考試認證→線上申請，

點選「試題疑義」，填妥申請試題疑義相關資料，並載明疑義理由及佐證資料

來源(須為近五年專業期刊或參考用書)，同一道試題以提出一次為限。 
二、 填妥並線上送出「試題疑義申請表」，列印該申請表並親自簽名後，連同相關

佐證資料紙本，以掛號於期限內(以郵戳日期為憑)郵寄至台灣護理學會(10681
台北市大安區信義路四段 281 號 4 樓)，並請於信封上註明「急診加護護理師

認證考試試題疑義申請」等字樣。 
三、 應考人提出試題或答案疑義申請，如逾受理期限或未敘明理由及未檢附佐證資

料者，不予受理。 
四、 應考人所提疑義資料，經試務委員審議確認後復知應考人。疑義試題一經審議

後，應考人不得對審議結果再行疑義。 
五、 試題疑義之申請，僅就筆試題目或答案是否正確為限，而不得要求重新評閱。 
六、 應考人提出試題疑義，不得要求提供主試委員、命題委員、試題審查委員或閱

卷委員姓名等有關資料，亦不得對未公布答案之試題要求提供參考答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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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五 條 成績公告及複查 
一、 成績公告：依考試預定榜示日期公告，惟實際公告日期需視本考試試務委員會

之決議而定。 
二、 寄發成績及結果通知：於本會網站公告合格名單後，以掛號寄發成績單。 
三、 成績複查：應考人應於收到成績單之日起 10 日內(以掛號郵戳為憑)，由本人以

書面敘明理由向承辦單位申請，逾期不予受理，並以一次為限。 
前項成績複查，不得要求重新評閱試卷、提供答案、閱覽或影印試卷，亦不

得要求提供命題或閱卷人員之姓名或其他相關資料。 
第 六 條  證書相關規定如下：  

一、 證書效期：六年。 
二、 證書更新規定： 

(一) 六年內須完成至少 30點急診加護護理領域相關繼續教育課程。 

(二) 受理時間：每年兩次接受申請。證書到期日的當年度才可換發，受理時

間為 1月及 7月，證書更新費用 300元。 

三、 本指引實施前已取得之證書處理方式： 
(一) 114年前已取得之證書為永久有效，無需更新。 

(二) 若要更換為具有效期之證書，應繳回原證書。若原證書遺失，則須先辦

理補發。 

第 七 條  經急診加護護理師認證考試合格者，由本會主動寄發「急診加護護理師證

書」；證書遺失、毀損或更新，應填具申請書，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及繳納費

用後，向本會申請補發或換發。 
第 八 條  本細則未規定事項，依「急診加護護理師認證辦法」辦理。 

 

 

 


